	附件1             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思政教师岗位专项津贴项目考核指标

	序号
	基础津贴项目及评分标准
	自评情况
	学院复核
	备注

	1
	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“三进”工作。
	
	
	

	2
	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与吸引力。
	
	
	

	3
	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；承担形势政策讲座、参与学院院领导开学第一课教学工作。
	
	
	

	4
	参与指导各系开展课程思政的建设工作。
	
	
	

	5
	教书育人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；按照要求完成额定的教学工作量；未完成者按照所缺学时比例进行扣减专项岗位津贴。
	
	
	

	6
	每学年讲授不少于2门思政主干课程，未完成者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 50%。
	
	
	

	7
	每学年在校内外开设1场思政相关专题讲座（讲座须报宣传部门审批）；未完成者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 10%。
	
	
	

	8
	积极参加集体备课，每学年不少于10次，每月不少于 1 次，并进行有效的主题研讨；每缺 1 次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5%；无故缺 3 次及以上者，则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30%。
	
	
	

	9
	每学年听课、观摩其他教师教学不少于12学时，并做好听课记录；每缺1次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5%；无故缺3次及以上者，则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30%。
	
	
	

	10
	开展公开课或示范课不少于1次/学年；未完成者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10%。
	
	
	

	11
	接受学院、马院下达的工作任务，或派出参加学术交流、学习培训等。无正当理由，拒不接受任务者，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30%。
	
	
	

	12
	当学年学生满意度测评分低于80分，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50%。
	
	
	

	13
	开展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情况调研，每学年不少于 1 项专题调研报告，调研报告要有一定质量；未完成者扣减当学年专项岗位津贴10%。
	
	
	

	学院复核结论
	

	
	
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
